滦平县人社局失业保险中心

 事项办事指南（失业保险金申领）

	构成要素
	内容表述要求

	事项名称
	失业保险金申领

	事项简述
	失业后符合领取条件参保单位职工申领失业金。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五条：失业人员符合下列条件的，从失业保险基金中领取失业保险金：（一）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的；（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三）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第五十条：用人单位应当及时为失业人员出具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并将失业人员的名单自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十五日内告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失业人员应当持本单位为其出具的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及时到指定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失业登记。失业人员凭失业登记证明和个人身份证明，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手续。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自办理失业登记之日起计算。

2.《失业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8号）第十条：失业保险基金用于下列支出：(一）失业保险金……第十四条：具备下列条件的失业人员，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一）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1年;（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三）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第十六条：城镇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及时为失业人员出具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告知其按照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权利，并将失业人员的名单自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内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备案。城镇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失业后，应当持本单位为其出具的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及时到指定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失业登记。失业保险金自办理失业登记之日起计算……
3.《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8号）第四条：失业人员符合《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可以申请领取失业保险费，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其中，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是指下列人员：（一）终止劳动合同的；（二）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二）被用人单位开除、除名和辞退的；（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二条第二、三项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 (五）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办理材料
	1用人单位在解除劳动关系后即时告知失业保险经办机构。2失业人员凭《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到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失业及求职登记。3失业人员2寸标准照片，身份证、社保卡原件，审核完毕后退回。

	办理方式
	现场办理。

	办理时限
	即时办理

	结果送达
	当场送达。

	收费依据及标准
	无

	办事时间
	工作日即时办理。

	办理机构及地点
	滦平县行政审批中心三楼失业保险中心业务窗口

	咨询查询途径
	现场查询：滦平县行政审批中心三楼失业保险中心业务窗口；电话查询：0314-5968003、8586202

	监督投诉渠道
	县人社局8582782


